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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「系友會獎助學金」辦法 

105 年 11 月 11 日 105 學年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5 年 12 月 17 日系友會理(監)事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為獎勵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在學學生，提升淬礪奮進之動力，培育多元能

力，並協助清寒急難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設置「系友會獎助學金」。 

 

二、獎勵對象：本系在學學生。 

 

三、經費來源：本系系友捐助款及其他可供本獎助學金用途之募款。 

 

四、本獎助學金分為以下五種: 

(一) 英語能力檢定獎勵 

(二) 財務會計專業證照獎勵 

(三) 交換學生及攻讀雙聯學位出國補助 

(四) 碩士班及博士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

(五) 蔡坤吉先生清寒、急難獎助學金 

 

五、申請日期及結果之公告： 

(一) 每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5 日向本系提出申請。急難救助得隨到隨審。 

(二) 每年 6 月中旬公佈申請結果，申請人於規定期限內依據領取獎助學金。 

 

六、審核程序： 

(一) 初審：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進行初審，作成初步決議送交本系系務會議。 

(二) 複審：由本系系務會議進行複審，作出審核決議。 

 

七、本獎助學金種類及申請標準： 

(一) 英語能力檢定獎勵 

1. 說明：獎勵之英語能力檢測包括多益(TOEIC)、雅思(IELTS)及托福(TOEFL)測驗。獎

勵金額依英語能力檢測成績分成二級。第一級: 多益 880 分以上(含)、雅思 7 以

上(含) 、托福 ITP 600 分以上(含)或托福 iBT 95 分以上(含) ，每名頒發獎學金

新台幣 3,000 元。第二級: 多益 950 分以上(含)、雅思 8 以上(含) 、托福 ITP 627

分以上(含)或托福 iBT 110 分以上(含)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8,000 元。 

2. 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英語檢定成績證書影本，並填妥申請表。 

3. 英語證照取得時間之限制：若申請者為新生(含轉學、轉系生)，得使用入學前一年內

取得之檢測成績為申請憑據。其餘申請者需採用在學期間

取得之檢測成績為申請憑據。 

4. 申請限制：各等級限申請一次且僅能擇一英語檢測申請獎勵。若檢定成績等級提升，

得再次申請補足獎學金差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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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財務會計專業證照獎勵 

1. 說明：獎勵之財務會計專業證照包括本國會計師、特許財金分析師(Chartered Financial 

Analyst, CFA)、及財務風險管理師(Financial Risk Manager, FRM)。獎勵證照之獎學金金

額如下： 

i、 本國會計師：取得四科以上(含)及格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5,000 元。取得七

科及格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15,000 元。 

ii、 特許財金分析師(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, CFA)：CFA Level 1 及格者，每名頒

發獎學金新台幣 5,000 元。CFA Level 2 及格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10,000 元。

CFA Level 3 及格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15,000 元。 

iii、 財務風險管理師(Financial Risk Manager, FRM)：FRM Exam Part I 及格者，每名頒

發獎學金新台幣5,000元。FRM Exam Part II及格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10,000

元。 

2. 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財務會計專業證照成績證書影本，並填妥申請

表。 

3. 申請限制：各證照各等級限申請 1 次。若檢定成績等級提升，得再次申請補足獎學金

差額。 

 

(三) 交換學生及攻讀雙聯學位出國補助 

1. 說明：獎勵經學校甄選通過參加國外交換學生計畫及攻讀雙聯學位，補助金額如下: 赴

歐美及紐澳地區者，每名每學期補助新台幣 10,000 元。赴其他地區者，每名每

學期補助新台幣 5,000 元。 

2. 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國外交換學生許可證明文件(或就讀證明)或攻

讀雙聯學位許可證明文件(或就讀證明)，並填妥申請表。 

3. 補助時間之限制：國外交換學生計畫期間及攻讀雙聯學位期間。攻讀雙聯學位者，每

次至多申請一年之補助。寒假、暑期期間之交換，及所有不滿一學

期之短期交換，不得申請補助。 

4. 遵守限制：須有出國交換或攻讀學位之事實，若未完成交換或學位者須繳回全數補助

費用。 

 

(四) 碩士班及博士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

1. 說明：本系學士班畢業學生，透過甄試或考試進入本系研究所就讀者(含五年一貫)，其

學士班學業總成績在班上排名 1 至 5 名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20,000 元、在

班上排名 6 至 10 名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10,000 元、在班上排名 11 至 15

名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5,000 元。本系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生，

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者，每名頒發獎學金新台幣 20,000 元。 

2. 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在校總成績(含排名)影本，並填妥申請表。 

3. 申請限制：符合申請資格之新生，須入學滿一學期後始得申請，限申請一次。 

 

(五) 蔡坤吉先生清寒、急難獎助學金 

1. 說明：本系系友蔡坤吉先生為協助清寒及遭遇急難之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設立此獎助

學金，清寒者每名頒發獎助學金新台幣 20,000 元，急難者每名至多頒發獎助學金新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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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 10,000 元。 

2. 申請文件：申請時應檢具學生證影本、申請清寒獎助學金者附中低收入戶證明(申請急

難獎助學金者附相關文件)、歷年成績單，並填妥申請表。 

 

八、 本系應於每年 10 月前向本系系友會理(監)事會彙報「系友會獎助學金」年度申請情形、獎助

學金發放明細及說明等文件。經該會核備後，由系辦向全體系友公告。 

 

九、若本獎助學金用罄，即停止發放。 

 

十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交系友會理(監)事會議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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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「系友會獎助學金」申請書 

姓名  性別  

年級  學號  

身分證字號  電話  

e-mail   

通訊地址   

申請獎助學金類別 

(一)  英語能力檢定獎勵 

    第一級:多益 880 分以上(含)、雅思 7 以上(含) 、托福 ITP 600 分以上(含)或托福 iBT  95

分以上(含) 

    第二級:多益 950 分以上(含)、雅思 8 以上(含) 、托福 ITP 627 分以上(含)或托福 iBT 110

分以上(含)(請繼續回答下列問題) 

      是否曾經獲得第一級補助  是  否 

   檢附文件:申請書、學生證影本、英語檢定成績證書影本(正本驗畢歸還) 

(二)  財務會計專業證照獎勵 

1. 本國會計師   取得四科以上(含)及格   取得七科以上(含)及格 

2. 特許財金分析師(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, CFA) 

 CFA Level 1 及格    CFA Level 2 及格    CFA Level 3 及格 

3. 財務風險管理師(Financial Risk Manager, FRM) 

 FRM Exam Part I 及格    FRM Exam Part II 及格 

   檢附文件:申請書、學生證影本、財務會計專業證照成績證書影本(正本驗畢歸還) 

(三)  交換學生及攻讀雙聯學位出國補助 

     國家             ，交換(雙聯學位)期間: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 

   檢附文件:申請書、學生證影本、國外交換學生許可證明文件(或就讀證明)或攻讀雙聯學

位許可證明文件(或就讀證明) 

(四)  碩士班及博士班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

     本系學士班畢業，且學業總成績在班上排名第          名 

     本系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生，進入本系博士班就讀 

    檢附文件:申請書、學生證影本、在校總成績(含排名) 

(五)  蔡坤吉先生清寒、急難獎助學金 

  中低收入戶    

檢附文件:申請書、學生證影本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個人資料表、歷年成績單 

申請急難救助者，請填寫「急難救助申請表」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申請人同意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得就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於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所規定之

範圍內，有為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結果 
 通過，補助金額            元 

 不通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:                  



5 

 

個人資料表 (簡述家庭狀況) (申請蔡坤吉先生清寒獎助學金填寫) 

  

 

導師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6 

 

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學生急難救助申請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姓名  學號  
身分證
(或居留

證) 
 

系級  電話  
陳
述
慰
助
事
由 

 

E-mail  

(

申
請
人
勾
選) 

欲
申
請
急
難
慰
助
之
項
目 

一、 發生事故對象為學生本人者：  

□ 1.重傷者(診斷證明住院需滿 7 天以上，住院申請 1 年以 1 次為限)。 

□ 2.死亡者(死亡證明書)。  

□ 3.遭受父母虐待、遺棄、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行為，致無生活於家庭者，經政府核准有案之社會福利

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委託親屬收容者（社福機構証明）。 

二、發生事故對象為學生父母者：  

□ 1. 失蹤(警局協尋滿半年)、入獄服刑、遭非志願離職者（離異書、失業勞工證明）。 

□ 2. 一方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（健保局民眾通知單，並非殘障手冊）。 

□ 3. 一方因(風、水、震、火)災害診斷証明住院逾七日者(非車禍及一般傷病)。 

□ 4. 一方死亡者(死亡證明書)。 

□ 5. 父母雙方死亡者(死亡證明書)，以累計方式核發。 

三、其他： 

□學生因其他家境特殊、清寒或遭逢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經專案核准者。 

 

(

申
請
人
提
供)  

檢
附
相
關
證
明 

(請檢附 1.本申請表 2.學生證影本 3.戶籍謄本 4.申請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 5.另附父母(或監護人)及學生 3 人最近 1 年所得清單及財產

清單(所得合計逾百萬、財產逾千萬不予核給) 

□急難慰問金申請表    □學生住院 7日以上醫院證明        □學生證影本     □離異書 

□戶籍謄本            □父、母、學生財產及所得清單      □死亡證明書     □失業證明 

□低收入戶證明書      □健保局民眾通知單                □社福機構證明 

□天然災害(風、水、震、火)災害證明文件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同意中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得就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於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所規定之
範圍內，有為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權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導師：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結果 
 
□通過，經費來源:□系友會獎助學金-蔡坤吉先生清寒、急難獎助學金 
                 □錠嵂保險經紀人大里營業處獎助學金 
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不通過 
 
 
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: 


